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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one@gmail.com 发电子邮件
（标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
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 2015 年 6 月 6 日，已有超过 2.05 亿中国民众在海
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诉江大潮 让正义伸张 令恶人恐慌
【明慧网】中共前当权者江泽民

发起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历

时十六年，这个无德无才的小丑与中

共这架邪恶的机器相互利用，迫害中

国最善良的人群，不仅给这些好人和

他们的家人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且造

成中国社会道德急速下滑。 

法轮功教人向善，可江泽民剥夺

民众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权利，结果就

是官员贪腐暴虐，黄赌毒横行，假商

品毒食品泛滥，人人都成为受害者。

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周永康一伙的

贪污、淫乱和危害，早已为中国民众

所熟知和厌弃。 

对于这样一个罪恶的凶手和祸

害，各地法轮功学员依法对其进行起

诉，既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

维护社会的正义和正气，既符合法

律，也顺应民心。 

法轮功学员对迫害元凶江泽民

的起诉，也引起江泽民及其在各地的

追随者的恐慌，尤其是一些愚蠢而凶

顽的不法之徒，企图阻止法轮功学员

依法起诉迫害元凶，甚至绑架诉江的

法轮功学员。 

比如近日黑龙江哈尔滨市宾县

公安局非法要求邮政局和一些快递

公司拒绝快递法轮功学员的控告状。

湖北麻城市邮电代办点也发生工作

人员无理盘查寄信者的事件。 

更为严重的是，5 月 30 日，甘

肃金昌市法轮功学员樊永成、王泽

芳、王永芳、汪玉康父子俩到邮局邮

寄控告江泽民的诉状，被警察绑架。 

据明慧网报道，2015 年 5 月 30

日上午十点左右，甘肃金昌市法轮功

学员樊永成、王泽芳、王永芳一起到

甘肃金昌市邮局邮寄王泽芳一家对

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被金昌市公安

局国保支队李新华、龙首公安分局国

安科代宝吉和金川区北京路派出所

绑架，刑事控告状被截走。 

2015 年 5 月 30 日下午一点左

右，甘肃金昌市法轮功学员汪玉康父

子俩一起到甘肃金昌市邮局邮寄汪

立峰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被金昌

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李新华、龙首公安

分局国安科代宝吉和金川区金川路

派出所绑架，刑事控告状被截走。 

上述地区的一些不法官吏和警

察在迫害中已经犯下重罪。法轮功学

员不仅从来没有报复过他们，反而以

德报怨，认为他们也是被江泽民集团

所欺骗和驱使，所以只起诉首恶江泽

民，希望这些帮凶和从犯能够改过弥

补罪错，得到挽救。 

如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周永康、

薄熙来、李东生等凶犯已经锒铛入

狱，表面上是在权力斗争中落败，其

实是因为其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

各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不法警察和

610 人员纷纷遭到恶报，专门迫害法

轮功的 610 办公室已经成为“死亡

职位”，迫害元凶江泽民及其家族也

面临法办的结局。 

就连中共最高法院近期也出台

《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

革的意见》，宣称：改革法院案件受

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

制，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

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

并称该意见将于 5 月 1 日起施行。 

可是甘肃金昌市的不法警察及

其指使者却不知审时度势，不知珍惜

法轮功学员给予的改过机会，仍然麻

木的继续犯罪，罪上加罪。我们强烈

谴责甘肃金昌市不法警察的犯罪行

径，他们如不立即悔过，释放被绑架

的法轮功学员，那么等待他们的必然

是可怕而可悲的结局。 

江泽民及其帮凶的这种行径，展

示的是他们的恐慌和愚蠢，以致丧失

理智的作恶。可是他们的恶行根本吓

不倒法轮功学员。各地法轮功学员会

继续理直气壮的控告江泽民，也会追

究阻止诉江的帮凶们的犯罪行径。◇

            文／飞鸣    

在中国修炼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
中共迫害法轮功 16 年来，从来没有一条可以依据的法律。按现行的中

国法律，修炼法轮功从来都是合法的，而迫害法轮功才是真正的在犯罪。 

近年来，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了近千场无罪辩护。律师们从法律角

度、信仰角度、法轮功真相角度、甚至政治角度，有理、有据、有力地全

面论证“修炼法轮功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  

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后的 2000 年 4 月 9 日，公安部颁布《关于认定

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 号），该文件共认定“邪

教”组织 14 种，没有法轮功。 

“邪教”之说，出自于 1999 年 10 月 26 日江泽民接受《费加罗报》记

者的访谈，第二天《人民日报》跟风发表评论员文章。然而，“个人讲话”

和“媒体报导”不是法律。而且，江泽民的上述行为是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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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居住在广东省台山

市台城镇的阮羡俦，今年四十五岁，

国家公务员，因为修炼法轮大法，

遭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不法人员施

加的牢狱迫害，极尽身心摧残和凌

辱，并遭经济损失达百万元，因此，

阮羡俦于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控告恶首江泽民，以期得到司法公

正。 
阮羡俦，男，一九七零年七月

出生，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开始修炼

法轮功，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一

个好人，远离各种不良嗜好，从那

时候起，困扰他多年的大小顽疾在

不知不觉中消失了，身体发生了脱

胎换骨的变化。 
阮羡俦在控告书中说，从一九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起，前任中共总

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

军委主席江泽民利用其控制的国家

宣传机器，对法轮功进行了铺天盖

地的抹黑宣传，如对法轮大法师父

进行人身攻击，对大法师父的讲话

和书籍进行篡改和断章取义地造假

诬陷，炮制自杀、杀人、“一千四

百例”等谎言，甚至不惜以火烧活

人导演“天安门自焚伪案”，再将

这些谎言输出国门，欺骗全世界。 
同时，江泽民操纵“610 办公

室”系统性地对全国数以千万计坚

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学

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

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

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

的灭绝政策。 
期间，阮羡俦被非法抄家五次（二

零零零年六月，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

零零三年十二月，二零零四年四月，二

零一零年十一月）、非法拘留五次（一

九九九年十月，二零零零年六月，二零

零四年四月，二零一零年十一月）、非

法劳教（两次共五年）、非法判刑一次

四年、二零一一年十月被工作单位无理

开除公职。 
在阮羡俦被非法迫害期间，也给家

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与冲击，直接和间

接经济损失上百万元。在身陷牢狱期间，

警察和恶人极尽所能的对阮羡俦身心凌

虐和摧残，甚至使用限制大小便、长时

间不让睡觉等下三滥手段。 
在全国范围内，江泽民一手挑起针

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运动，导致十六年

来众多法轮功学员广泛遭受酷刑折磨、

被活摘器官、及被其它方式迫害致

死等，这是继文革之后中国人遭遇

的又一场人祸。 
阮羡俦认为，国家法律的宗旨

是惩恶扬善，在江泽民的指令下法

律变成了打击好人的工具。江泽民

没有经过全国人大的认证，单方面

表态对法轮功进行认定和镇压，这

些都是“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

的罪证。其以一己之私发起这场迫

害，从省、市到基层，那些参与迫

害的人员在江泽民的淫威和利诱

下，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好

人，昧着良心犯罪，种下了迫害佛

法的恶缘，他们当中的很大部分已

经遭到了恶报，成了江泽民的牺牲

品。可见，这些参与迫害的人员也

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从这个意义

上讲，江泽民已对全中国民众犯下

滔天大罪，罄竹难书，控告江泽民

也是在给世人从新认识法轮功的

机会。 
阮羡俦还说，江泽民滥用职权

和国家资源，在中国发起并维持这

场浩劫长达十六年之久，对法制和

民心的践踏也持续了十六年之久，

耗尽了国力、财力，摧毁了道义良

知，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灾难。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可追究其非法

剥夺公民信仰罪，非法剥夺公民人

身自由罪、非法剥夺公民财产罪、

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刑讯逼

供罪、破坏法律实施罪等罪。根据

国际刑法规定，可追究其反人类

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等罪。 
作为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

院，肩负着维护宪法、匡扶正义、

除邪灭乱的重任，起诉罪恶之首江

泽民，是让法庭回归正义、让善恶

有报的天理在人间再现的正义之

举。根据被控告人江泽民的犯罪行

为和事实，根据中国刑法、刑诉法

以及国际刑法规定，申请最高检察

院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依法追究

其刑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和其

他相关责任。 

广东省台山市阮羡俦控告恶首江泽民 

附：阮羡俦寄信凭证和签收短信

广州市法轮功学员连信群被劫持到洗脑班 
   被非法围困在家不能出门近 1 个月的广州市法轮功学员连信群，在

2015 年 5 月 28 日上午，被已分居多年的丈夫范平飞伙同天河区 610、天

河区分局警察、五山派出所片警柯良和综治办的吴敏及农科院居委会等，

劫持到天河区在箩岗办的一个洗脑班。具体地址不详。           
直接参与迫害的相关人员和单位：海南邪悟者范平飞 13807546340 
五山派出所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街岳洲路 2 号，邮政编码

510640  电话：020-85286072、83120847   片警：柯良（警号：029248） 
138027447 五山街道综治办：地址 1：广州市天河区岳洲路 35 号，邮政编

码 510640   地址 2：广州市天河区岳洲路 39 号，邮政编码 510640 


